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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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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0章总则

1、101.01-1条修改为：

1.本规范适用于延崇高速公路（北京段）附属工程绿化标段施工及

管理。

本工程全部分项工程质量达到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

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1—2017）中的合格等级标准，主要

分项工程评分值不低于 92 分。如技术规范、图纸设计、《公路工程质

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1—2017）等现行标准规

范要求不一致时，按标准较新、较高者执行。

2、101.04增加第 5条，内容如下：

5.本规范系依据《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18年版）为本

工程招标而编写的专用本，凡技术规范中所出现的本规范皆指此文件。

3、101.08修改第 2条

2.在施工期内，承包人应按照合同条款要求办理保险，包括建筑工

程一切险、第三者责任险和农民工工伤保险。保险期限自投保工程动工

日起生效，至签发交工验收证书后终止。

4、102.01-4增加第（4）-（6）：

（4）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必须记录下所有必要的数据，包括施

工记录、各种照片和录像等，并建立工程信息管理系统，包括工程网络

管理系统、施工现场监视系统等。根据发包人要求统一实施及管理，产

权归发包人所有，设备统一回收。所有的数据（包括图片和录像）按发

包人对承包人信息管理要求以电子文档的形式通过互联网或其他介质传

送给发包人。

（5）承包人必须配备与发包人相兼容的相关设备，确保数据传输

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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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承包人要配备足够的专职数据采集人员，他们应熟练操作相

关硬件设备和使用各种文档编辑、数据采集等软件。

5、102.01增加第 5条，内容如下：

5.文明施工

（1）现场施工人员需佩带标牌和戴好安全帽。

（2）施工现场清洁整齐，各种材料分仓堆放有序、标识清晰。

（3）全线统一设置施工标段起、终点设置长久固定醒目的标志牌

各一块，材料及规格按监理人要求制作。标志牌的内容应包括：工程名

称、工程地点、施工范围、开竣工日期、发包人名称、设计单位名称、

承包人名称、监理名称。标牌规格尺寸及所用材料应符合监理人要求。

标志牌的制作、设置费用已包括在相应合同单价中，不再另行支付。

（4）作业人员要严格遵守文明、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如《北

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2013]（市政府令第 247 号）、《建

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防护、场容卫生及消防保卫标准》（DB11/945-

2012）、《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2011）、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 146-2013）等。

（5）按照北京市路政局京路城养发[2006]70 号文的要求，作好占

道作业施工现场围挡的设置工作。

（6）为减少施工现场的扬尘，对施工场地存土场裸露地面均用绿

网覆盖（除施工便道、施工中的工作面），并按 102.11-4条相关规定喷

洒水，减轻扬尘。

（7）根据《北京市环境噪声功能区划》，声环境分别执行《城市

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2008）1～4 类标准：其中居民区、学

校、医院等敏感点附近执行 1类标准，商业、居住混杂区执行 2 类标

准，工业区执行 3类标准，交通线两侧执行 4类标准。在居民聚集区或

其他噪声敏感建筑物（如学校、医院等）附近施工时，当噪声超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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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施工活动对沿线居民的干扰。同时应对施工

作业人员，在噪声较大的现场作业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8）所有施工场地禁止明火取暖。

6、102.04增加第 8条为：

8.提供施工工艺图的同时要按监理人的要求提供相对应的电子文

件。提供施工工艺图及电子文件所需费用，含在相关项目的价格之中，

不再另行支付。

7、102.06-2（3）款修改为：

（3）材料采用分类分仓堆放、树立标识牌的贮存方式，石灰、粉

煤灰和水泥等粉质材料应有遮盖及防潮防水措施。应保证其质量的完好

并适应工程进度的要求，同时应不污染环境，又便于检查。

8、102.07增加第 3条，内容如下：

3.承包人采用数码技术拍摄的工程进度照片和录像应通过电脑管理

系统及时上传给监理人。

9、 102.11-1（1）修改为：

（1）承包人在工程施工中，应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部门有关规

定，和《开展交通工程环境监理工作实施方案》（交环发[2004]314）等

文件的要求。承包人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以预防和消除因施工造成的环

境污染，对工程范围以外的土地及植被应严格保护，并应保证发包人避

免由于污染而承担的索赔或罚款。如发生索赔和罚款应由承包人负责。

10、 102.11-1（4）修改为：

（4）承包人应遵守国家和地方所有关于控制环境污染的法律和法

规，以及相关部门颁发的标准、规范，如：

1）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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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表水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 类标

准；

3 ）施工营地锅炉执行北京市地方标准《锅炉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DB11/139-2007）B区标准；

4 ）污水排入地表水体及其汇水范围的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DB11307-2005）中的相关规定；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执行上

述标准中的相关规定；

5）严格执行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交通路政

行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7 年修订）》的通知（京交路办发

〔2017〕37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

案（2016 年修订）的通知》（京政发〔2016〕49 号）、《北京市交通

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交通行业空气重污染应急分预案（2016年修订）

的通知》（京交安全发〔2016〕125 号）、《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工地扬

尘排污收费标准》的通知（京发改〔2015〕265 号）、《关于建设工程

施工工地扬尘排污费征收有关工作》的通知（京环发〔2015〕5 号）、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关于转发符合本市第四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

汇总目录的通知》（京交路建发〔2018〕142 号）、《北京市环境保护

局关于符合本市第四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汇总名录的函》京环函

〔2018〕145号等相关标准及通知。

11、 102.11-1增加第（7）款：

（7）如果是由于承包人的过失、疏忽或者未按照图纸和监理人指

示安装永久性的环境保护工程而导致需要采取环境保护措施，那么这部

分工作的费用应由承包人负担，否则按照监理人指示办理。

12、 102.13-1增加（8）款：

（8）承包人应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公路工程建设

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函[2011]103 号）、《公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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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工程施工安全标准化指南》和《北京市交通路政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办法》（京交路安发[2011]228号）等有关规定。

13、 增加 102.14小节内容如下：

102.14工程施工有见证取样和送检执行《北京市建设工程见证取样

和送检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京建质〔2009〕289 号）的有关规定

及满足监督部门有关要求。

14、 104.01-2条修改如下：

2.承包人应建立施工与管理、现场监理所需的与工地较近且满足正

常工作生活的办公室、住房、医疗卫生、车间、工作场地、仓库与贮料

场及消防设施。承包人驻地建设同时应满足《北京市交通委工地民工管

理二十项标准》中的相关要求。

15、 105.01增加第 5条：

5.为建立科学系统的施工标准化体系，提高建设管理水平，全面提

升工程质量和品质，承包人应严格按照《北京市公路工程施工标准化指

南（试行）》的相关要求进行施工。承包人驻地建设及加工场、民工宿

舍等临时用地区域，应按照交通运输部及北京市公路工程施工标准化和

平安工地等相关规定，经监理人审批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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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00章 绿化及环境保护设施

16、 701.02增加第 4、5条，内容如下：

4.路侧绿化

（1）基本要求

a．路侧绿化的种植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不能及时种植的苗木应

进行假植。

b．边坡绿化施工不得破坏公路路基。

（2）实测项目

表 701-1 路侧绿化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核频率

1 苗木规格与数量 符合设计 尺量：每 1km测 50m

2 种植穴规格 符合 CJJ/T82的规定 钢尺量：每 1km 测 50m

3 土层厚度 符合 CJJ/T82的规定 钢尺量：每 1km 测 50m

（3）外观鉴定

a．草坪应无枯黄、无明显病虫害。

b．草坪不得连续空白面积达 0.5m2以上。

c．边沟外侧绿化带、护坡道绿化带不得连续缺株 4株以上（含 4

株）。

d．苗木不得有明显的病虫害。

5.互通立交区绿化

（1）基本要求

a．互通立交区绿化地整理、排水应符合设计要求；播种前应清除

绿地内的施工废弃物；整体图案应符合设计要求。

b．孤植树、珍贵树种以及乔木树种应保证成活。

c．树木种植不应影响行车安全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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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喷灌设施施工应按施工规范进行，其质量按《建筑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2）实测项目

表 701-2 互通立交区绿化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核频率

1 苗木规格与数量 符合设计 尺量：全部

2 种植穴规格 符合 CJJ/T82的规定 钢尺量：检查 5%

3 土层厚度 符合 CJJ/T82中表 5.0.2的规定
钢尺量：检查 5%种植穴，且不

少于 3穴

4 地形标高（mm） ±30 水准仪：每 3000m2 不少于 6点

（3）外观鉴定

a．草坪应无杂草、无枯黄，连续空白面积不得超过 0.5m2。

b．绿地不得有明显的集水区。

c．绿地草坪、树木不得有明显病虫害。

d．喷灌设施应能正常运转。

e．绿化图案景观效果明显。

17、 702.02增加第 4条，内容如下：

土壤物理性质指标符合表 702-1（原表 702-1、表 702-2 顺延为表

702-2、表 702-3）要求：

表 702-1 土壤物理性质指标

指标
土层深度范围（cm）

0~30 30~110

质量密度（g/cm3） 1.17~1.45 1.17~1.45

总孔隙度（%） >45 45~52

非毛管孔隙度（%） >10 10~20

18、 705.03第 2条内容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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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栽植的成活率：乔木应达 98%以上；灌木应达 99%以上。

19、 增加第 707节假山工程，内容如下：

第 707节假山工程

707.01 范围

本节为按照图纸所示，在公路绿化区域内设置假山等景观设施以及

与此有关的施工作业。

707.02 材料

1. 水泥、混凝土以及砂浆、钢丝网应符合《标准文件范本》第 403

节、第 410节及第 413节的规定。

2.GRC材料 GRC材料的基本技术性能需满足以下规定

(1)物理性能

密度：1.8～2.1t/m3。

潜变：变形小并随时间的增长而减小。

热膨胀系数：水泥与砂之比愈小，收缩量愈小。当含砂量 25%时最

大收缩量为 1.5mm/m。

渗透性：GRC对水的渗透性低，约为 0.02～O.04mL/(m2•min)。

防火性：完全不燃烧。

热传导系数：均为 O.5～1W/(m·℃)。

(2)力学性能

衡击强度：1.5～3kg/cm2。

压缩强度：60～lOOkg/cm2。

弯曲破坏强度：250～300kg/cm2。

表面张力为：20～30kg/cm2。

抗张力极限强度：100～150kg/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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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C假山造景工程施工前，应先制作 GRC假山石的元件，元件应

在加工场内加工，完成后，再运往现场进行拼装，按设计图纸或模型进

行 GRC塑假山造型工程的施工。

3.石料：应按设计图纸要求，选用石材，比如：黄石、房山石、溪

坑石等，然后按相应的石材制作模块。要求石材皴纹好，石块脱模部位

应选择方形或长方形，外形略整齐，石块平整。

4.各类纤维、聚合物、外加剂材料及成品规格、尺寸以及质量要求

应符合图纸规定。

707.03 施工要求

1. 假山造型设计、施工工艺，在造型上需满足景观协调要求，应与植

物、水景等配合。

2.假山制造与安装不得影响污染周边环境，应保持施工现场整洁。

3. GRC假山石元件制作工艺

(1)选石及准备

1）石：应按设计图纸要求，选用石材。

2）用扫帚或毛刷清洁石块表面的杂物、尘土后，用清水将石块表

面冲洗干净。

3）在预脱模部分的外沿用石膏围堰。

4）在石块表面喷(刷)隔离剂，干后即可制模。

(2)做聚氨酯软模

1）选用一定配合比例的聚氨酯。

2）先将定量的乙料(黄色液，无味)倒入容器，再将定量的甲料(黑

色带稠状液体，无味)倒入乙料中搅拌均匀。

用电动搅拌器，强力搅拌均匀，功率 O.3～O.5kW，200～500转

/min。

3）涂模：将聚氨酯涂于石块表面，要求薄厚均匀。

http://grc3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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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玻璃钢硬模

1）目的是以硬模作框架用以支撑软模。

2）材料及配比：材料主要有不饱和聚酯树脂、固化剂、催化剂

等。

3）先将固化剂加入树脂内，待混合充分后，加催化剂。此过程对

人有剧毒，制作时注意通风、防火，操作时应戴橡胶手套、防毒面具，

切忌将固化剂与催化剂同时或混合加入，以免爆炸起火，为节约材料可

适量加入滑石粉。

(4)制作 GRC山石元件

1）在软模内侧喷(刷)隔离剂一层，要求喷布均匀，干后待用。

2）配制面层材料(根据岩石类型而定)。

3）配制内层材料。将早强低碱水泥和二维乱向玻璃纤维同时喷入

模具。

4）将玻璃纤维和水泥进行掺和，每次喷布的厚度为一定值，并滚

压夯实，在其中加入预埋件，每个固定铁件约承受 50kg重量，每 60～

lOOcm2应有一个预埋件。继续重复喷布滚压至达到设计厚度。自然养

护，成品初凝后即可用塑料膜覆盖养护 3～7天。

5）进行表面处理

a) 用毛刷清洁 GRC元件表面。

b) 涂有机硅两遍，以提高其抗风化能力，使其表面具有防水、

防潮、防腐和耐气候能力，并有防菌类生长的效果。

c) 表面涂乳液地板蜡。待有机硅干后即可上蜡，将乳液地板蜡涂

刷于 GRC元件表面，待数分钟后，用干布或棉丝等摩擦即可。

4．GRC假山骨架的制作

GRC假山的骨架是采用角铁、圆钢为基本材料，根据假山坐落地点

的实际情况和根据假山的外观造型、设计要求制作，比如：需要遮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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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设备，需要在屋顶上堆叠假山，需要在地基承载力差的地方堆叠假山

等。这些真石假山不能堆筑的地方，骨架采用电焊连接，涂刷两层防锈

漆。

如果假山坐落在溪流中，则金属骨架采用与混凝土浇捣在一起，既

牢固又有了保护金属骨架不受水的侵蚀。

5.GRC假山的组装

GRC山石元件运往现场后，按照设计图纸要求和根据现场的实际情

况，将 GRC山石元件组装、连接。GRC山石元件在制作时，就在元件

的背面预埋入铁件，其数量、规格根据元件的大小而定。山石元件背面

的铁件与骨架焊接，就是把假山堆叠而成。

6.接缝处理

GRC山石元件之间的接缝采用制作山石元件面层的同类材料进行嵌

缝。用毛刷清洁接缝表面，涂刷溶剂两遍。

为使 GRC塑假山石的形状、纹理、石色、质感逼真，应在 GRC塑

假山石完成后，在其表面喷涂一层石粉，使 GRC塑假山石真正体现

“虽为人作，宛自天开”的效果。

7.GRC假山施工工艺

（1）大体钢骨架：造型师根据假山图纸或模型焊出等比例钢骨

架，并加以防腐。

（2）假山细部骨架：造型师对照图纸或模型焊出钢筋骨架，并加

以美化提炼和整体调整。

（3）假山底层加工：假山细部需要强化进行增加与减弱，后进行

蒙盖镀锌网，并涂抹一层 GRC复合材料。

（4）塑造大体：造型师用 GRC材料进行整体塑造，并进一步美化

处理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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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细节处理：造型师用 GRC材料进行细部美化，并塑出秀石、

险石及山涧。

（6）着色处理：造型师用 GRC假山着色专用材料进行着色，并进

行强化明与暗、高与低、深与浅的美化处理。

707.04 质量检验

质量检验：满足施工图设计及《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规

定。

20、 增加第 708节 雨水收集其绿化浇灌系统工程，内容如下：

第 708节绿化浇灌系统

708.01范围

本节为绿化浇灌系统施工作业，工作内容包括：绿化给水系统等。

708.02材料及施工要求

2. 绿化给水系统

（1）管材及接口：设计给水干管、支管采用给水用硬聚氯乙烯

管，接口为粘接。管道压力等级为0.63MPa。

（2）浇灌管线采用 Pe管材和管件，压力等级不小于0.63 Mp,依现

场地形敷设。

（3）干管管线埋深≥1.5米，绿地内管线埋深可以在当地冰冻线以

上0.1m.管道连接采用电热熔连接或热熔对接。过路管线穿钢套管保

护。套管需大于等于浇灌管道2个规格。为避免对已移植区域植物的破

坏，要求对已种植乔木的区域管槽实行人工开挖，给水管安装时，管槽

要垫0.2m中粗砂层，回填时先用中粗砂填至管顶0.3m处，损坏地面按

原结构恢复，然后用原土回填，分层夯实至原地面，每层不大0.25m。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4d10e4d8574afa96ff4bf910d22f47be)&filter=sc_long_sign&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ks_para=q%3DCJJ82-2012%20%E5%9B%AD%E6%9E%97%E7%BB%BF%E5%8C%96%E5%B7%A5%E7%A8%8B%E6%96%BD%E5%B7%A5%E5%8F%8A%E9%AA%8C%E6%94%B6%E8%A7%84%E8%8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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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各长出道牙0.5米,浇灌采用快速取水阀，出水口管径De25。快速取

水阀井间距约50m。

（4）浇灌支管，干管以不小于0.3%向控制阀门井或浇灌井找坡，

冬季泄水。

（5）阀门设置：为系统检修方便设置检修阀。检修阀设于检修阀

井内。

（6）设计管道穿越机动车道路时需设钢套管保护，套管管径规格

大于设计管道管径2号，其覆土深度约1.3m。

（7）设计管道施工时以实际放线为准，如遇排水沟或绿化范围变

化等，可（1）根据实际情况现场调整。

（8）阀门井按设计图纸施工。

（9）给水管道干管需进行打压试验，试验压力为0.6MPa。管道的

安装、水压试验及冲洗等施工要求按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执行。


